
法院：应退款但不支持十倍赔偿
  法院认为，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

主张， 有责任提供证据。 小宋主张其

非涉案纠纷的卖家， 因未能举证， 法

院难以采信 ， 故应认定小宋卖家身

份。

尽管王先生支付了货款、 小宋履

行了交货义务， 完成了买卖合同买卖

各方各自的义务， 但小宋为限制行为

能力人， 法律明确规定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

为或者与其年龄、 智力、 精神健康状

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 实施

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

意或者追认后有效。 所谓与其年龄、

智力、 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

律行为， 一般指的是与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判断能力相匹配的法律行为，

即从行为与本人生活相关联的程度，

本人的智力、 精神健康状况能否理解

其行为并预见相应的后果 ， 以及标

的、 数量、 价款或者报酬等方面综合

考量。 小宋的出售减肥食品的行为显

然与其年龄 、 智力 、 判断能力不匹

配， 且其法定代理人也不予追认， 故

应认定涉案买卖合同无效。

同时， 法律规定预包装食品外包

装上应当有中文标签， 标签、 说明书

应当符合我国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

规定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 涉

案商品无中文标签， 故应认定涉案商

品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因

此， 王先生要求小宋退还货款的请求，

于法有据， 应予支持。 鉴于涉案商品不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王先生应将涉案商

品予以销毁， 不得流入市场。

至于惩罚性赔偿金 ， 法律明确规

定， 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金的前提以

其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

品为构成要件， 小宋是限制行为能力的

在校学生 ， 要求其知悉与其年龄 、 智

力、 判断能力不匹配的食品经营者的职

责和风险， 显属苛刻。 因此， 王先生主

张惩罚性赔偿金， 于法无据， 法院对此

难以支持。 法院最终判决， 小宋退还货

款 1900 元， 未支持惩罚性赔偿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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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用减肥食品后身体不适

2025 年 3 月， 王先生因生活需

求， 计划购买减肥类食品。 偶然浏览

“小红书” 平台时， 他看到了关于

“95 金” 减肥食品的推广信息， 随后

与该信息的发布者取得联系， 双方初

步沟通后， 决定转入微信平台进一步

洽谈交易细节。 沟通中， 王先生与卖

家约定， 以 1900 元的价格购买四盒

“95 金” 减肥食品。 2025 年 3 月 29

日、 4 月 5 日， 王先生分两次通过微

信确认订单后， 按照对方提供的支付

宝收款码支付了货款， 两次付款合计

1900 元。 随后， 王先生收到了这四

盒“95 金” 减肥食品。

本以为能通过食用该食品达到预

期效果， 可王先生服用后不久， 便感

到身体不适。 此时， 他仔细检查商品

外包装， 发现这四盒“95 金” 竟无

任何中文标签， 而且生产日期、 保质

期、 生产厂家名称及地址等关键信息

均未标注。 王先生当即通过

微信与卖家交涉， 要求对方

给出合理解决方

案， 可多次沟通

均未达成一致。

王先生表示，根据

《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预包装食

品应当有标签，标明生产者的名称、地

址、联系方式，以及生产日期、保质期

等信息。 涉案减肥食品显然违反了这

一规定， 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食品。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王先生将

卖家小宋诉至法院， 要求退还货款

1900 元，并赔偿 19000 元。

家长称女儿非实际卖家

庭审中， 双方就“小宋是否为实

际卖家” 这一核心争议展开激烈辩

论。 作为法定代理人， 小宋的父亲宋

先生辩称， 自己的女儿并非涉案“95

金” 食品的实际卖家， 仅是账号转借

者。 “我女儿是在校学生， 去年 3 月

在小红书上认识了一个自称卖减肥食

品的人， 对方说借她的微信账号沟通

客户、 用支付宝收款码收钱， 事后给

10 元好处费， 我女儿一时糊涂就同

意了。” 宋先生表示， 涉案交易的沟

通、 收款均由实际卖家操作， 小宋在

收到王先生支付的 1900 元货款后，

扣除 10 元好处费， 已将剩余的 1890

元转给实际卖家。

“我女儿对涉案食品的质量、 来

源、 是否符合安全标准都不知情。”

宋先生进一步解释， 由于发现女儿转

借账号后担心有风险， 他已经删除了

女儿的“小红书” 账号及相关聊天记

录， 导致无法提供实际卖家的身份信

息、 转款记录等直接证据。 但王先生

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 卖家的沟通

口吻、 对商品的介绍方式， 与小宋作为

未成年人的认知和表达习惯完全不符，

“这足以证明和王先生聊天、 交易的不

是我女儿。”

宋先生还提出两点抗辩意见： 一是

即便法院认定女儿为名义上的卖家， 作

为法定代理人， 他对该买卖合同的效力

不予追认； 二是王先生仅称食用后身体

不适， 却未提供医院诊断证明、 病历等

证据， 无法证明不适与食用涉案食品存

在因果关系， “怀疑对方不是单纯维

权， 而是想通过诉讼牟利， 甚至可能和

实际卖家串通， 故意坑骗我女儿。”

庭审中， 法院查明， 涉案“95 金”

减肥食品外包装无任何中文标签， 不符

合预包装食品的标志要求； 与王先生沟

通交易的微信账号、 收取货款的支付宝

收款码， 均为小宋实名认证所有。

□ 记者 章炜

随意出借微信、 支付宝账号等交由他人使用， 不仅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不能得到保

障，甚至可能被起诉至法院。 2025年3月，王先生被小红书上一篇“95金”减肥食品的推广

信息吸引，随后与卖家在微信敲定交易，分两次支付1900元购得四盒产品。 可食用后身体

不适，仔细查看才发现竟是“三无”产品。 王先生依据《食品安全法》将卖家诉至法院要求

“退一赔十”，结果对方却声称只是转借了实名认证的微信账号和支付宝收款码，并非真正

的卖家。 近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对该案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售“三无”减肥食品

被诉“退一赔十”

家长称卖家另有其人

  本来已划分好

座舱等级并按等级

售了票， 却还要在

旅客值机选座时加

一道“锁”，让旅客

付费或花费积分开

“锁” ……近年来，

一些航空公司饱受

诟病的“付费选座”

业务不仅没有收

敛， 反而在争议声

中愈演愈烈， 俨然

成了“行业惯例”。

“吃相越来越难

看了。” 旅客王女

士反映， 日前她购

买了一趟中国国航

由大阪关西至北京

首都机场的航班经

济舱， 机型为空客

A330， 共有约 300

个座位。 她在线上

选座时显示登记序

号为“第 34”， 可

发现“已被选” 座

位却高达 140 余

个。 她看到， 此时

这趟航班线上值机开放的可选

座位仅占总数的 40%为 116

个， 这 116 个座位中免费的座

位仅有 14 个， 且多集中在后

排中间位置， 其他的要支付

35 元、 70 元或 140 元不等费

用（或等值积分） 才可选用。

乘客王先生在中国国航某

航班线上值机时也发现， 前

20 排 （共有 58 个座位） 除了

17 个付费 （或积分兑换） 座

位外， 都已经“被选座”， 第

21 到第 24 排 （共 24 个座位）

只有三个中间位置。 王先生只

好换了第 28 排靠窗 （可选的

最靠前的靠窗）， 而登机牌显

示王先生的值机顺序是第 16。

也就是说， 前面只有 15 个人

选了座， 而航空公司却以“被

选座” 的名义封了 100 多个座

位。 对于中国国航“付费选

座” 业务问题， 记者近日按中

国国航 400 服务热线提供的邮

箱给中国国航发去了采访函，

截至发稿， 中国国航尚未予回

复。

记者发现， 在某社交平台

上， “买了机票还得买座位”

等相关话题阅读量超千万。 有

网友称， 本来线上值机是为了

方便旅客， 节省航空公司人工

成本， 但现在航空公司卖完票

还要卖座， 把方便做成了生

意。

业内人士指出， 从法律角

度看， 航司大比例“锁座” 侵

犯了旅客知情权、 选择权。 航

司基于付费选座业务的“锁

座” 行为， 表面上是“细分服

务层级”， 实质是把旅客的自

主选择权拿去卖钱逐利。 面对

航司大比例“锁座” 涉嫌违

规， 相关部门应及时介入调

查， 以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民航市场秩序和行业形象。

（来源： 经济参考报等）

女儿为了10元出借账户？

法院：不支持惩罚性赔偿


